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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37   证券简称：茂化实华   公告编号：2025-004 

 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度业绩预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

1.业绩预告期间：2024年1月1日—2024年12月31日 

2.预计的业绩：亏损 
 

项 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
亏损：6,000 万元—9,000 万元 

亏损：12,783.37 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亏损 29.60% —

53.06% 

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 

亏损：14,000 万元—20,000 万元 

亏损：13,149.83 万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亏 损 6.47% —

52.09% 

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：0.115 元/股—0.173 元/股 亏损：0.246 元/股 
 

二、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

本报告期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

计，但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



 - 2 - 
 

务所进行了预沟通，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

绩预告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。 

三、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

本报告期内，公司部分生产装置例行检修，未能满负荷

运行；部分化工产品产销量、售价较上一年均不同程度下降，

产品毛利率下降，导致化工主业经营利润同比下滑；北京海

洋馆业绩不及预期；公司公开挂牌转让茂名市开元氮肥有限

公司、茂名市威龙化学工业有限公司、茂名市威龙商贸有限

公司不良债权，确认投资收益逾 9400万元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.公司全资子公司茂名实华东成化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东成公司”）诉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行（以下

简称“广发银行”）合同纠纷一案，一审法院判决广发银行

向东成公司返还1799万元。广发银行不服上诉。二审法院于

2024年6月26日开庭审理，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判决。公

司之前年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已计提损失1799万元，待二审法

院判决后，若公司实际承担的责任小于已计提的损失，则可

以将多计提损失予以冲回，增加2024年度利润。 

2.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华

兴银行”）诉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一审法院判决公

司承担1750万元及滞纳金的退款责任。公司、华兴银行均不

服上诉。二审法院于2024年1月3日开庭审理，但截至本公告

披露日尚未判决。公司之前年度基于谨慎性原则已计提损失

4250万元，待二审法院判决后，若公司实际承担的责任小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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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计提的损失，则可以将多计提损失予以冲回，增加2024年

度利润。 

五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.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

果，未经审计机构审计。 

2.2024年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4年度报告中详

细披露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1 月 18 日 


